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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二號解釋
中華民國 82年 6月 18日
院台大一字第 11145號

解 釋 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

之使用時，所有權人得要求一併徵收」，對於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間未

予明定，內政部為貫徹同法第二百十九條關於徵收完畢後限一年內使

用之意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謂：「要求

一併徵收，宜自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內為之，逾期應不受

理」，係為執行上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時，所有權人得要求一併徵收」，對於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間則未予

明定，惟同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依核准計畫

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

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上述土地法條文均已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修正），是以土地所有權人要求一併徵收，自不能無期間之限

制，其期間亦不能較第二百十九條所定者為長，否則需地機關無從於

法定期間內依核准之徵收計畫實行使用，於增進公共利益，迅速確定

人民權利，均有妨礙，內政部為貫徹上開第二百十九條之意旨，六十

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謂：「要求一併徵收，宜自

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內為之，逾期應不受理」，係為執行上

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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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李志鵬

抄曹陳０蘭聲請書

主 旨：為未修正前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

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所有權人得

要求一併徵收之」，並無期間之限制，內政部六十八年十月

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對該條文之函釋令：「至要求

一併徵收，宜自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內為之，逾期

應不予受理」，予以一年之期限，嚴重侵害人民基於憲法所

保障之財產權利，該內政部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有無牴觸

憲法，聲請解釋。

說 明：

一、依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聲請人原在

三重市有土地五百餘坪，於民國六十年政府開闢國道高速公

路時被徵收，尚殘餘部分為三重市００段００００地號（面

積十六平方公尺）及００００地號（面積十五平方公尺），

均為三角形，因面積過小地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聲請

人於七十八年六月十日向臺北縣政府申請一併徵收，其時土

地法第二百十七條尚未修正，而臺北縣政府卻引用內政部六

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認要求一併

徵收已逾一年以內之期限，不予受理，經聲請人提出訴願、

再訴願，亦均引用內政部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認已逾要求

一併徵收之期限予以駁回，聲請人乃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而行政法院以八十年度判字第二０四號判決主文原告之

訴駁回，致本案已告確定。聲請人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

已不能為相當之使用，又不准要求一併徵收，而任其荒廢，

故嚴重違反憲法對人民財產權保障之意旨。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

以命令定之」，又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二條規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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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會議掌理司法院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事

項。」故內政部根本無權解釋法律，而未修正前之土地法第

二百十七條規定：「所有權人得要求一併徵收之」，並無時

間之限制，而內政部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硬加以

一年以內之期限，顯係違憲違法，而行政法院駁回原告之

訴，其主要理由謂：「內政部就此情形於六十八年十月九日

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曾有：『至要求一併徵收之期

限，宜自徵收前之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以內止，逾期

不予受理』之釋示，其酌情定期，尚稱合理，應予適用。良

以權利之行使既不應漫無限制，行政機關為求法律關係早日

確定，於法律未規定時，予以補充之規定，並無不合」。此

種說詞顯然亦認內政部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為合

法而適用之，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又依大院大法官會議第

二七四號解釋：認行政命令增加法律所沒有的期間限制，有

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而內政部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

四號函釋令將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未修正前）予以所有權

人要求一併徵收一年以內之期限。與大院大法官會議第二七

四號解釋同樣之情形，是否亦屬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故聲請解釋。

三、聲請人原有五百餘坪土地於六十年被徵收，殘餘部分因不諳

法律有得要求一併徵收之規定而延至七十八年六月十日始要

求一併徵收，而遭臺北縣政府不予受理，其時土地法第二百

十七條尚未修正，故應適用未修正前之法律規定。雖經聲請

人提出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再提起行政訴訟，亦經行

政法院以八十年度判字第二０四號判決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現本案業已確定，故聲請解釋據以駁回要求一併徵收之內政

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令為違

憲。以憑再度申請要求一併徵收，以符合憲法保障聲請人財

產權利之意旨。

四、附件：行政訴訟起訴書、行政法院判決書影印本各乙份。

謹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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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

聲請人：曹陳０蘭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三 月 五 日

附件：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年度判字第二０四號

原 告 曹陳０蘭 （住略）

被告機關 臺北縣政府

上原告因請求一併徵收土地事件，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

二十六日臺(79)內訴字第八一六八四三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所有座落臺北縣三重市００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兩筆土

地，係民國六十年間開闢高速公路徵收土地後所剩之殘餘土地，原告

於七十八年六月間申請依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規定一併徵收未獲處

理，及於 79.1.6再提出申請，經被告機關以 79.1.25七九北府地四字
第六六四五號函復：「二、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要求一併徵收之期

限，依內政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宜自徵

收前之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以內止，逾期應不予受理，本案

００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土地如為六十年高速公路徵收土地殘餘

部分，依規定陳情已逾期限不予受理」，否准其申請。原告不服循序

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辦

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所謂：「徵收土地之殘

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地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所有權人得

要求一併徵收之。」其立法意旨在保護所有權人之權益，其不設申請

一併徵收之期限，亦在避免所有權人第二次之損害。內政部六十八年

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在「情」「理」「法」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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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有未合。蓋解釋法律與命令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職權，內政部

根本無權解釋法律，該函釋將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規定硬加入一年之

期限，形同修改法律，且已超出所謂解釋之範圍。又依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六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內政部

之上開函釋違背法律，亦屬無效。況內政部之釋函為對內文件，未明

令公布，所有權人不知有此一年期限之限制者，大有人在，硬要實施

一年內申請一併徵收之限制，勢必使被徵收土地而有殘餘部分者遭受

第二次損失，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二、內政部決定駁回原告再訴願

理由雖謂：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後段

有：「所有權得於公告期滿六個月內，向縣、市政府要求一併徵收

之」之規定，原告於七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提出一併徵收之申請，應依

行為時之修正土地法之規定辦理，顯係誤解。查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既係就「徵收土地殘餘部分」而為規定，則「行為時」應指徵收之行

為而言。原告土地係六十年間被徵收，而當時之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

並無六個月內申請之期限限制，依法律不溯既往原則，該土地法修正

規定對原告要求一併徵收，應無拘束力。三、要求一併徵收之殘餘土

地均為「面積過小」之土地，其地價不多，縱使政府今年未編列預

算，明年亦可編列，內政部駁回原告再訴願之另一理由謂：「倘要求

一併徵收之請求權久懸不決，則政府機關難以編列預算支應」更不合

情理。四、系爭申請一併徵收之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兩筆土地，均

係六十年間政府興建高速公路時，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被告機關

答辯書所謂：「因不屬上述都市計畫預定地之徵收範圍內，如一併徵

收，則有違都市計畫之規定」云云，不知被告機關所稱「都市計畫預

定地之範圍」係何所指？一併徵收又係違反都市計畫法那一條之規

定？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稱：一、原告提出一併徵收土地之時，已逾內政

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示所定一年之期限，

被告機關未予受理，並無不合。二、系爭申請一併徵收之土地，因不

屬上述都市計畫預定地之徵收範圍內，如予一併徵收，則有違都市計

畫之規定，為免妨礙都市區域劃分之計畫，故未受理其申請，於法並

無不合。三、查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僅係「得」要求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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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並無「必須」一併徵收之規定，其法意主旨僅係得提出申請要

求，但需地單位及有關機關當應考慮其用途，及保管、規畫，以及有

無妨礙都市計畫等因素作為是否受理，而予核定准駁之處理，且系爭

保留地尚可供毗鄰土地規劃使用之價值，基此未予影響原告之權益等

語。

理 由

按原告所有系爭坐落臺北縣三重市００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兩筆

土地係於六十年間政府開闢國道高速公路徵收土地時由原三重市００

０段車路頭００００號及００００號土地分出之徵收殘餘部分，前者

面積０．００一六公頃，後者面積０．００一五公頃，因地形不整，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等情，已為兩造之所不爭，且有土地標示變更結

果通知書及地籍圖影本在卷可稽。茲原告請求一併徵收而被告機關不

予准許。是則本件爭執之焦點厥在於原告可否申請就系爭兩筆土地一

併予以徵收是已。查原告最早於七十六年六月十日申請就系爭二筆土

地及另外同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等四筆土地一併徵收，被告機關

未為處理，嗣原告於七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再訴願決定書誤載為七十

九年一月六日）再度提出申請，被告機關乃以 79.1.25 七九北府地四
字第六六四五號函復，除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兩筆土地應由三重市

公所另行查明逕復外，略以：「二、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應係第二

百十七條之誤）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限，依內政部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

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號函釋，宜自徵收前之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

一年以內，逾期應不予受理。本案００段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號土地

如為六十年高速公路徵收土地殘餘部分，依規定陳情已逾期限，不予

受理」云云，而為否准之處分。故被告機關 79.1.25 七九北府地四字
第六六四五號函，可認係兼對原告七十六年六月十日及七十九年一月

十六日兩次申請所為之行政處分。本此立論，就前者言之，當時土地

法雖無「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期滿六個月內，向市、縣地政機關要

求一併徵收」之規定，但尋繹該條法意，乃應於徵收之同時或公告後

合理期限內為之。內政部就此種情形於六十八年十月九日台內地字第

三０二七四號函曾有：「⋯⋯至要求一併徵收之期限，宜自徵收前之

協議時起迄於徵收完畢一年以內止，逾期不予受理」之釋示，其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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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尚稱合理，應予適用。良以權利之行使既不應漫無限制，行政

機關為求法律關係早日確定，於法律未規定時，予以補充之規定，並

無不合。尤其該函釋規定為自徵收前之協議時即可請求一併徵收，甚

至於徵收完畢後在一年內尚可請求，其所定期間不能謂不長，原告指

謂該函釋違憲違法而無效，殊有誤會。系爭兩筆土地既在六十年間即

已完成徵收，則被告機關因原告遲至七十六年六月十日始行請求一併

徵收，逾越該函釋所定期限，乃對之處分不予受理，自無違誤。再就

後者言之，七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原告第二次申請時，已在土地法第二

百十七條於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後，自應適用修正後該

條：「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地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

使用時，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期滿六個月內向市、縣地政機關要求

一併徵收之」之規定。蓋依程序從新，實體從舊之適用法規原則，原

告第二次申請時既已在土地法修正公布之後，自應適用修正後土地法

之規定。按該修正後土地法既已明定所有權人請求一併徵收之權利應

在徵收公告期滿六個月內行使，則再訴願受理機關，以原告七十九年

一月十六日之第二次申請已逾土地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認為不應

准許，亦無不合。至其就前開內政部 68.10.9 台內地字第三０二七四
號解釋牽涉年度預算之解釋是否合理並不影響本件應予駁回之上開論

斷之正確性。本件原告請求一併徵收系爭土地，被告機關以其逾期申

請為由，為否准之處分，並無違誤。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起訴意旨，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二 月 七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